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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楚市监局发〔2019〕2 号

关于印发《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 年度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工作计划》的通知

十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

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 年度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 年度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2.26 家气瓶充装（检验）单位年度检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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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4月18 日

抄送：州委办，州政府办，省市管局，州政府督查室，州安委会。

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4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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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度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为切实加强特种设备使用环节的安全监管，进一步加大特种设

备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力度，规范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行为，强化各方

安全责任落实，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防范特种设备重、

特大事故发生，抓好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特种设备监管，保障我州特

种设备的安全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

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的规定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制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双随机、一公开”年度抽查工作计划

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州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实际，现制定2019

年度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如下:

一、全州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在册情况：截止2018 年12 月31 日，全州现有注

册特种设备8858 台（条）（不含气瓶）。其中：锅炉529 台，压力容

器2674 台，电梯3325 台，起重机械1569 台，场（厂）内专用机动

车辆577辆，客运索道0条,大型游乐设施49台，压力管道135条129.04

千米,长输油气管道836.6 千米，城市公用燃气管道258.99 千米。

2018 年新增特种设备1681 台（条），其中：锅炉38

台，压力容器298 台，电梯432 台，起重机械238 台，场（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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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机动车辆151 辆,大型游乐设施19 台，压力管道21 条。

（二）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及气瓶充装单位情况：全州共有特种

设备制造单位2 家，安装、改造、维修单位6 家，气瓶充装单位26

家，检验检测单位8 家。

（三）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含告知受理）情况：2018 年全州受

理特种设备安装（修理、改造）告知书1681 台；办理注册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1197 台（条）；组织特种设备管理及操作人员考试14 期，

考核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发证或换证）1268 人。

二、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安全生产法》和《特种设备安全法》，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服

务改革发展大局，突出“防控风险、落实责任、深化改革、夯实基

础”四项主题，按照省、州安全生产工作和省、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安排部署，主动适应和服务经济发展新常态，强化安全红线、

依法治特、问题导向和多元共治意识，狠抓特种设备施工告知和使

用登记、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检查、事

故和应急处置、信息管理等常态监管制度的执行，以特种设备现场

监督检查和打非治违为载体，全面落实特种设备各项安全工作措

施，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健全和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监

管体制机制，促进全州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迈上新台阶。

三、工作目标

进一步加大特种设备现场监督检查和事故隐患的督促整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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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预防和遏制各类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发生，确保州人民政府下达的安全生产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四、工作任务

（一）重点监督检查项目

1.重点建设项目：全年对在建省、州重点建设项目涉及特种设

备安装、使用现场不少于2 次监督检查。

2.重点监督抽查单位：截止2018 年底，全州共有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2013 家，按“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依法对全州辖区内部

分重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现场抽查，全年州局按每县（市、区）

抽查不少于两家重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共抽查22 家(按双随机抽

查软件确定，不公开）。

（1）气瓶充装（检验）单位现场监督检查：4 月完成对26 家

气瓶充装（检验）单位的年度监督检查,并及时下发和公告《气瓶

充装（检验）单位年度监督检查情况通报》。

（2）重点使用单位现场监督抽查：10 月底前完成另22 家重点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现场监督抽查工作，并及时下发和公告《监督抽

查情况通报》。

3.工作督查:全年对县（市）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工

作督查和业务指导不少于2 次，每次工作督查和业务指导抽查1 个

乡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二）特种设备安全行政执法监察

1.监督检查复查率：对监督检查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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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复查率达100%。

2.案件差错率：在特种设备安全行政执法、安全监察时，实施

行政执法、安全监察程序，适用法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等方

面的案件差错率为零。

（三）特种设备安全伤亡事故指标控制

严防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发生，事故控制在州政府下达的控制指

标以内。

五、检查时间

2019 年1 月1 日至2019 年12 月31 日。

六、工作要求

1.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要高度重视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编制工作，将其列入

本单位依法行政工作的主要内容，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抓。各县市区

辖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抽查比率应不低于总数的30%（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不纳入），结合县（市）区实际认真编制各自的抽查工作

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认真组织实施。抽查计划请于2019 年

4月26 日前报州市场监管局特设科备案。

2.严格落实抽查计划。各单位要充分做好抽查计划实施的各项

准备，落实政府购买专家服务查隐患制度，保证抽查计划落到实处。

如遇到资金、技术装备等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及时向本级政府报

告，争取支持解决，不能以人员、装备、经费不足为由而影响抽查

计划的实施，确保抽查计划的严肃性。现场检查时《特种设备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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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督检查记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文书必须使用

移动APP“特安通”终端进行数据上传，录入特种设备动态监管系

统，相应纸质文书材料及时归档。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对抽查

计划有重大调整的，要及时将调整后的抽查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并报州市场监管局特设科备案，对因抽查计划落实不到位而发

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的单位，将严肃进行问责。

3.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制度。在全面推行“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计划的同时，要严格贯彻对监管对象和县（市）区监

管部门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双随机”制度，

对被抽查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和现场检查发现存在问题及隐患的，

要通过相关网站和平台向社会公开。

4.严格考核与结果应用。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要充分调

动安全监察人员的积极性，切实增强工作责任心，严格遵守抽查计

划的各项规定，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不作

为、乱作为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同时将

各县（市）区抽查计划的制定和落实纳入2019 年州对县（市）区特

种设备安全综合绩效考核内容。


